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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7】第 13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7 年 5 月 13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

公告》，你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蒋勇拟将持有的苏州正悦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州正悦”）的 100%股权转让给上海中技企业集团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技集团”），苏州正悦持有你公司控股股东湖

北尤夫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尤夫控股”）100%股权，上述股权

转让完成后，你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颜静刚。苏州正悦 100%股

权本次转让价格为 1 亿元，此外中技集团还将承担苏州正悦 25.81 亿

元的债务。同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关于部分中高层管理人员增持公司

股票计划的公告》，你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翁中华等五名高管及中层

管理人员拟在未来 12个月以不高于 45元/股的价格增持你公司股票，

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 10.30 亿元但不高于 15.30 亿元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及相关方就以下事项进行认真

自查： 

1、请说明苏州正悦 100%股权转让价格的定价依据和合理性。截

至公告日，苏州正悦通过尤夫控股间接持有的你公司股份 1.18 亿股

全部处于质押状态，请说明苏州正悦相关股权转让的合法合规性，以

及质押事项是否对影响本次股权转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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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根据中技集团的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，颜静刚是上海宏达

矿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宏达矿业”）和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富控互动”）两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

宏达矿业和富控互动的主营业务分别为互联网服务和采矿业，你公司

的主营业务为化学纤维制造。请补充说明中技集团和颜静刚是否具备

控制、管理、运营你公司的相关能力，并分析并说明本次控制权变更

后可能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状况的影响。 

3、请结合中技集团和颜静刚的资产情况，详细说明本次股权转

让完成后，中技集团和颜静刚未来 12 个月内对你公司资产、业务、

人员、组织结构的调整计划。 

4、2016 年 9 月 14 日，苏州正悦将持有的你公司 1.1亿股股份质

押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取得向上海贵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上海贵衡”）的借款。同时，尤夫控股和苏州正悦的法定代

表人均变更为为黄伟。根据媒体报道，黄伟为上海贵衡的大股东。请

说明尤夫控股和苏州正悦的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的具体原因，并说明

该笔质押与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是否为一揽子交易，黄伟及上海贵衡

是否与中技集团和颜静刚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。 

5、请补充说明翁中华等五名高管及中层管理人员本次增持计划

的增持比例范围，并说明上述管理人员增持你公司股票的资金来源，

并按照资金来源途径分别列示资金融出方名称、金额、资金成本、期

限、担保和其他重要条款，以及是否存在你公司向上述管理人员提供

财务资助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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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你公司认为应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7 年 5 月 20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16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